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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獎勵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及推動閱讀 

優秀人員選拔實施計畫」研修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5 分 

會議地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樓第 2 會議室 

主席 韓組長春樹(李科長菁菁代理) 記錄 蘇亭宇 

出席者 

教育部呂參事春嬌、屏東女子高級中學陳主任文進、國立新化高

級中學陳主任江海、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劉主任文明、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范主任綺萍、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圖書館江主任瑞顏、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林主任佳蓁、新

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李主任凱茜、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呂助理

虹瑩、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科李菁菁科長、國教署高中職組

入學藝教科陳秋香專員、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科鄭惠馨小

姐、國教署高中職組入學藝教科蘇亭宇小姐、劉于華小姐、馮筱

昀小姐、洪偉鈞先生、蕭育琳小姐、張佑楨小姐、林致勵先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本署辦理 107 年度「獎勵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及推動閱讀優

秀人員」實施計畫 (如附件)。 

二、 本次會議擬就上開實施計畫草案進行研修，並預於 107 年 5 月中旬前

發函通知各校。 

參、 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 107 年度「獎勵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暨推動閱讀優秀人員選

拔實施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實施計畫草案辦理包含:「依據」、「目的」、「辦理單位」、「獎勵對象」、

「報名及評選方式」及「獎勵」等面向。 

二、 請與會代表惠賜卓見，以利定稿。 

決議： 

一、 獎勵對象內容修訂為：「二、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推動閱讀活動且有具

體事實及成效之教師，兼任圖書館行政職務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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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刪除實施計畫中報名時間之規定，將詳述於公文中。 

三、 刪除評選方式中兩階段評選方式，「書面審查」與「實地訪查」不分

階段，無初審會議，預計 9 月進行實地訪查。 

四、 修訂績優圖書館評選項目及指標表下註文: 

「註 1:總分為 100 分，最低錄取標準為 80 分。」；刪除註 2，不分階

段評選；考量評審人數，修訂印製一式為「六份」(一份自存)並裝訂

成冊。 

五、 實地訪查表中加「分數」欄位；修訂實地訪查重點文字: 

1-6 館舍規劃及閱讀氛圍營造(含自主學習環境規劃)、 

2-2 學生年度人均借閱冊數(含紙本圖書及電子書)、 

2-3 讀者服務之辦理(含圖書館利用教育及館際合作)；實地訪查表與圖

書館評選項目及指標內容應相符。 

六、 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事蹟簡介範例應更緊扣圖書館與教師課程、教學等

面向，教師設計課程應能引導學生閱讀與培養學生資料查找等能力；

修訂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事蹟簡介註 2:印製一式「六份」(一份自存)並

裝訂成冊。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第 3 頁，共 11 頁 

107 年度獎勵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及 

推動閱讀優秀教師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圖書館法。 

二、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年度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 落實圖書館法、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促進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發

展。 

二、 獎勵表揚經營績優圖書館，同時辦理觀摩學習活動，擴大標竿學習效

益。 

三、 獎勵表揚推動閱讀優秀教師，引導師生善用資源，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營造書香校園。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三、 承辦單位：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

學）。 

肆、 獎勵對象 

一、績優圖書館：經營績效卓著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二、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推動閱讀活動且有具體事實及成效之教師，但不包

括兼任圖書館行政職務之教師。 

伍、 報名及評選方式 

一、 依國教署規定期限內寄送「績優圖書館報名表件」或「推動閱讀優良教

師推薦名單」；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每校推薦以 1 人為限；3 年內經國教

署核定之績優圖書館及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不得報名參加。 

二、 由國教署組成評選小組進行評選，評選後公告結果；評選方式如下： 

(一) 績優圖書館：包括「書面審查」及「實地訪查」，評選項目包括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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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規劃」、「讀者服務」、「推廣服務」、「教學與課程協作」及「特

色與創新作法｣，各項目之配分及指標如附表；經評選委員實地訪查

後，由國教署召開會議評選之。 

(二) 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依據下列具體事實及成效進行書面評選： 

1. 具明確之閱讀推動理念、目標，能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動機。 

2. 能整合校內外資源，營造閱讀環境。 

3. 能將閱讀融入教學實施，具有成效。 

4. 能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及興趣。 

5. 能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情形，具有成效。 

6. 促進校內師生閱讀及教學社群成長。 

三、 每年核定之績優圖書館以 3 校為原則，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以 10 名為原

則。 

陸、 獎勵 

一、 獲獎之績優圖書館，由國教署頒發獎座 1 座；圖書館人員每人頒發獎

狀 1 幀，並由各校本權責依參與程度予以嘉獎至記功 1 次之獎勵，以

資鼓勵。 

二、 獲獎之推動閱讀優秀教師，由國教署頒發獎狀 1 幀，並由各校本權責

予以嘉獎 2 次之獎勵，以資鼓勵。 

三、 獲獎之績優圖書館及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於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

工作會議時公開表揚，並由國教署彙整其優良事蹟分送各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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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評選項目及指標 

項 目 指 標 
頁

碼 
分 項 得 分 

(本欄由評選小組填寫) 

1.營運規劃(15%) 

1-1 營運計畫之訂定與推動  

 

1-2 圖書館委員會之設置及運作  

1-3 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  

1-4 充實圖書館館藏及相關設備經費  

1-5 建立多元之館藏資料類型  

1-6 館舍規劃及閱讀氛圍營造(含自主

學習環境規劃) 
 

2.讀者服務(20%) 

2-1 每週開放時間  

 

2-2 學生年度人均借閱冊數(含紙本圖

書及電子書) 
 

2-3 讀者服務之辦理（含圖書館利用

教育及館際合作） 
 

2-4 讀者意見之處理  

2-5 網站服務之辦理  

3.推廣服務(20%) 

3-1 藝文活動之辦理  

 

3-2 閱讀推廣活動之辦理  

3-3 圖書館行銷  

3-4 志工運用與管理  

3-5 公共服務  

4.教學與課程協作
(25%) 

4-1 提供教師教學資源  

 

4-2 協助教師開設或辦理圖書館應用

相關課程及活動 
 

4-3 協助教材或教學方法之研發  

4-4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之作為  

4-5 教學與課程協作其他具體事蹟  

5.特色與創新作法

(20%) 
(請於具體事蹟說明欄內敘述)   

總分 

(本欄由評選委員填寫) 
 

註： 

1. 總分為 100 分，最低錄取標準為 80 分。 

2. 報名資料請按照報名表、評選指標、實地訪查表、評選指標佐證資料等順序排列，以 A4

紙直式横寫繕印，印製一式 6 份並裝訂成冊（左側裝訂，請勿使用活頁夾），不須加裝封

面。資料須編頁碼（報名表、評選指標及實地訪查表，以「i」、「ii」…編碼；評選指標佐

證資料，從第 1 頁開始編碼）。 

3. 評選指標佐證資料撰寫，以近 3 學年度為主；標楷體 14 號字，單行間距，頁數不得超過

20 頁。除文字敍述外，亦可輔以照片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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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格式不符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 

5. 請學校於國教署規定期限前（以郵戳為憑），寄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承辦學

校（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彙辦（地址：900 屏東市仁愛路 94 號  呂虹瑩助理收）；

電子檔請以 WORD 檔或 PDF 檔格式，寄至 vickylu@ptgsh.p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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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實地訪查表 

項目 實地訪查重點 
分數 學校具體績效說明 

(請條列式扼要敘述) 

評選委員 

意見或建議 

1.營運規劃

(15%) 

1-1 營運計畫之訂定與推動 

1-2 圖書館委員會之設置及運作 

1-3 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 

1-4 充實圖書館館藏及相關設備

經費 

1-5 建立多元之館藏資料類型 

1-6 館舍規劃及閱讀氛圍營造(含

自主學習環境規劃) 

   

2.讀者服務

(20%) 

2-1 每週開放時間 

2-2 學生年度人均借閱冊數(含紙

本圖書及電子書) 

2-3 讀者服務之辦理（含圖書館

利用教育及館際合作） 

2-4 讀者意見之處理 

2-5 網站服務之辦理 

   

3.推廣服務

(20%) 

3-1 藝文活動之辦理 

3-2 閱讀推廣活動之辦理 

3-3 圖書館行銷 

3-4 志工運用與管理 

3-5 公共服務 

   

4.教學與課

程協作

(25%) 

4-1 提供教師教學資源 

4-2 協助教師開設或辦理圖書館

應用相關課程及活動 

4-3 協助教材或教學方法之研發 

4-4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之作為 

4-5 教學與課程協作其他具體事

蹟 

   

5.特色與創

新作法

(20%) 

(請於學校具體績效說明欄內敘

述)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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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圖書館報名學校實地訪查時間表 

 

時         間 

（上午場次） 
項               目 備註 

09:30～09:50 學校簡報  

09:50～10:00 
評選委員說明實地訪查項目 

與需要學校協助事項 
 

10:00～11:30 實地訪查  

11:30～12:00 綜合座談  

 

 

時         間 

（下午場次） 
項               目 備註 

14:00～14:20 學校簡報  

14:20～14:30 
評選委員說明實地訪查項目 

與需要學校協助事項 
 

14:30～16:00 實地訪查  

16:00～16:30 綜合座談  
 

備註：日期及場次由承辦學校(國立屏東女中)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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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圖書館報名表 

學 校 名 稱 

全 銜 

 

主管機關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直轄市：              

□縣(市)：              

校 長  圖書館主任  

圖書館團隊 

(人員名單) 
 

主任 

聯絡方式 

電話： 

Email： 

學 校 地 址 
□□□-□□ 

具體事蹟摘要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日期：   年   月   日 

註：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延伸。 

由
評
選
委
員
填
寫 

審定 通過(請在下方述明理由) 總分：            不通過 

理由  

評選委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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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推動閱讀優秀教師推薦表 

學校名稱全銜 
 

請貼光面彩色 

2吋照片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職 稱  任教科別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學 校 地 址 
□□□-□□ 

電 子 信 箱  教 學 年 資  推動閱讀年資  

最近3年考績及

獎 懲 紀 錄 

考核年度    

考績等第    

獎懲紀錄    

是 否 曾 獲 

其 他 獎 勵 
□是，曾獲 _____年 ____________獎  □否 

具體事蹟摘要 

 

學校推薦理由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日期：   年   月   日 

註：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延伸。 

由
評
選
委
員
填
寫 

審 定 通過(請在下方述明理由)    不通過 

理 由  

評選委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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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推動閱讀優秀教師事蹟簡介 

姓名：(標楷體14號字) 

服務單位：(標楷體14號字) 

現職：(標楷體14號字) 

事蹟簡介：（以近3學年度為主，標楷體14號字，單行間距，撰寫體例如下） 

 
【以下為範例】 

一、 於課程設計中，其教學運作或作業設計，結合大量圖書館館藏 OOOO延伸

閱讀、OOOOO資料查找、OOOOO資源利用等內涵，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之

落實，不遺餘力。 

二、 配合圖書館（週）OOOOO各項活動，充分結合其課程與教學，以□□□□

之教學模式，使學生能充分延伸並加深加廣△△△△內涵的學習…. 

三、 於課程及教學中，設計 OOOOO主題或專題，鼓勵學生進行探索式學習，

達成□□□□的成效…… 

四、 策劃該領域 OOOOO相關活動，邀請 OOO講師，推動閱讀、藝文活動，擴

大學生視野，並增進學生…… 

五、 以本校教學現場或行動研究，針對任教班級學生進行閱讀策略、或資訊

素養相關之課程教材、教法、教案之研發，裨益學生，並專文撰述，刊

登於 OOOO學刊，檢附刊載刊物（或抽印本）。 

六、 策劃並結合鄰近圖書館辦理閱讀活動，推廣閱讀，共計辦理有跨校讀書

會、班級讀書會、………….，成效卓著，檢附活動計畫，成果照片，敍

獎及媒體報導相關資料如附件一。 

七、 撰寫「○○○創新策略之研究」專文，具圖書館營運參考價值，刊登於

○○○學刊，檢附刊載當期（或抽印本）如附件二。 

八、 （以下類推） 
 

 

 

 

註： 

1. 事蹟簡介條列扼要敍述主要事蹟，內容簡要具體，並儘量以量化數據表逹，字數以500

字為原則，相關佐證照片資料請以附件呈現，附件總頁數不得超過20頁。 

2. 報名資料請按照推薦表、事蹟簡介、事蹟簡介佐證資料等順序排列，以 A4紙直式横寫

繕印，印製一式6份並裝訂成冊（左側裝訂，請勿使用活頁夾），不須加裝封面。資料須

編頁碼（報名表、推薦表，以「i」、「ii」…編碼；事蹟簡介，從第1頁開始編碼）。 

3. 事蹟簡介佐證資料撰寫，以近3學年度為主；標楷體14號字，單行間距，頁數不得超過

20頁。除文字敍述外，亦可輔以照片佐證。 

4. 格式不符者，視情節輕重酌予扣分。 

5. 請學校於國教署規定期限前（以郵戳為憑），寄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承辦

學校（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圖書館）彙辦（地址：900屏東市仁愛路94號  呂虹瑩助

理收）；電子檔請以 WORD 檔或 PDF 檔格式，寄至 vickylu@ptgsh.ptc.edu.tw 


